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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「徒刑」？法院如何決定要判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？實際上會關多
久？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刑事犯罪  ‧ 2024-02-19

本⽂

⼀、「刑」的種類

我國刑法規定的「刑」可以分為「主刑」及「從刑」[1]。主刑包括⽣命刑（死刑）、⾃由刑（無期徒刑、有期
徒刑、拘役）與財產刑（罰⾦）[2]；從刑則只有「褫奪公權」[3]⼀種（圖1）。   

圖1：刑的種類
資料來源：作者⾃繪。

以下會介紹⾃由刑中的兩種類型：「有期徒刑」與「無期徒刑」。

（⼀）有期徒刑

既然稱為「有期」徒刑，就表⽰徒刑有⼀定的期間，原則上是「2個⽉以上15年以下」[4]。不過，若個案有特
別情事⽽能依法減刑的話，例如：未遂犯和幫助犯，得分別依照既遂犯和正犯的刑度減輕[5]，這時就可以減到
不滿2個⽉；甚⾄於當犯罪的情形⾜以引起⼀般⼈同情，即使宣告法定的最低刑度，仍然過重時，也可以再酌
減其刑[6]。相對地，如果遇到依法加重，例如：故意對兒少犯罪，應加重其刑1∕2[7]，則增加後上限就可以
到20年（詳圖2）。

刑法中關於有期徒刑的罪名相當多，例如：脫逃罪[8]的法定刑是1年以下、強制性交罪[9]是3年以上10年以
下、竊盜罪[10]則是5年以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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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⼆）無期徒刑

顧名思義，無期徒刑就是沒有期間的徒刑。因為此種刑罰會剝奪⼀個⼈終⽣的⾃由，屬於⾮常嚴重的制裁⽅
式，所以如果是未滿18歲或80歲以上的⼈犯罪，依法是不能處無期徒刑的[11]。⽽且只有很嚴重的罪名才可
能判到無期徒刑，例如：殺⼈罪[12]、強盜殺⼈罪[13]、有酒駕紀錄並在10年內再次酒駕撞死⼈的累
犯[14]等。

即使是無期徒刑，於個案有特別情事時，也可以減輕，像是⾃⾸依法就得減刑[15]，但只能減為15年以上20

年以下有期徒刑[16]（詳圖2）。⼜因為無期徒刑是最重的⾃由刑，本⾝就是沒有盡頭的刑罰，所以無期徒刑
沒辦法再加重為剝奪⽣命的死刑[17]。

             

圖2：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的刑期原則與增減
資料來源：作者⾃繪。

⼆、不⽤關滿就可以放出來？什麼是假釋？

坊間有流傳「就算被判好幾年，反正關⼀下就會放出來，也不⽤關滿」的說法，這或許是對假釋制度的誤解。

依刑法第77條規定[18]，申請假釋是有條件的：受刑⼈累進處遇在第2級以上[19]、有悛悔實據，並已執⾏6個
⽉以上[20]，且原則上有期徒刑⾄少要執⾏超過1∕2的刑期，倘若是累犯的話，甚⾄需執⾏超過2∕3，但如
果是無期徒刑，畢竟沒有可以計算的基準，因此統⼀以25年作為申請假釋的⾨檻。

符合以上條件的受刑⼈，只是有資格向監獄申請假釋，並不代表⼀定可以假釋成功[21]，必須經監獄報請法務
部並獲得准許，才可以提早出監，⽽不是隨便沒關滿都可以放出來的。

三、法院該如何科刑？會關多久？

當⼀個條⽂中同時出現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時[22]，法院該如何科刑？換句話說，法院怎麼決定⾏為⼈要關多



久？1年、10年或⼀輩⼦？

（⼀）科刑的原則

針對每⼀個不同的個案，究竟何種程度的刑責是最適合的？必須由承審法官綜合審酌犯罪者的犯罪動機、⽬
的、犯罪⼿段及犯後態度等不同事項[23]，來衡量科刑的種類、刑期⻑短，並沒有明確的答案，也沒有⼀定的
基準。

即使⼀個條⽂中有很多種刑罰，但只要最終結果落在法定範圍內，就沒有違法處罰的問題。舉例來說，A殺死
B，因為刑法殺⼈罪[24]的法定刑是「死刑」、「無期徒刑」或「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」，所以法院對A宣告死
刑、無期徒刑或12年有期徒刑，都是法律所允許的。

（⼆）例外考量特殊情形

如果個案有特殊情事，依法就必須再確認是否要加重、減輕或酌減刑期。

例如前述⾃⾸者可以視情況減輕其刑[25]，⽽未滿18歲或80歲以上的⼈犯罪，因為刑法已經明⽂規定「本刑
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，減輕其刑」[26]，所以，假設前述A殺⼈時只有15歲，⽽承審法官即便決定要科處無期
徒刑，也必須再減輕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

（三）司法院的量刑資訊系統

雖然每件個案會被判多久，並沒有標準答案，但司法院為了回應⼈⺠對量刑的疑問，針對殺⼈、酒駕、妨害性
⾃主等特定犯罪類型，將過往的判決進⾏整理並建置「量刑資訊系統」，⺠眾可以依案件類型，選擇犯罪的態
樣、加重減輕事由、犯後態度等，搜尋類似的案件，作為刑責範圍的參考[27]。

其中，對於犯罪⾏為⼈的犯罪動機、⽬的、犯罪⼿段，甚⾄是⽣活狀況等事項，也列有「從重量刑」與「從輕
量刑」的參考因素，例如，犯搶奪罪的⾏為⼈，如果犯罪動機是以搶奪為業，應從重量刑，但若是因貧病交迫
⽽搶奪者，則應從輕量刑[28]。

四、結論

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都是常⾒的⾃由刑種類，法院只要在法條規定的法定刑範圍內對⾏為⼈科刑，都是合法
的；但法院在科刑時，應該要考量個案是否有從重或從輕量刑的因素，且個案若有特殊情形，還能依法酌減刑
期。

註腳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2條：「刑分為主刑及從刑。」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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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條：「主刑之種類如下：
⼀、死刑。
⼆、無期徒刑。
三、有期徒刑：⼆⽉以上⼗五年以下。但遇有加減時，得減⾄⼆⽉未滿，或加⾄⼆⼗年。
四、拘役：⼀⽇以上，六⼗⽇未滿。但遇有加重時，得加⾄⼀百⼆⼗⽇。
五、罰⾦：新臺幣⼀千元以上，以百元計算之。」

[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6條第1項：「從刑為褫奪公權。」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條第3款。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5條第2項：「未遂犯之處罰，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，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30條第2項：「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」

[5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59條：「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，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，得酌量減輕其刑。」
最⾼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8號刑事判決：「㈠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，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
量之事項，且以於犯罪之情狀，在客觀上⾜以引起⼀般同情，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，猶嫌過重者
，始有其適⽤。」
什麼情況會被認為「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，猶嫌過重」呢？可以參考臺灣⾼雄地⽅法院112年度審交
訴字第229號刑事判決：「本院衡酌告訴⼈所受傷害尚⾮嚴重⾄毫無⾃救能⼒，且審酌被告於犯後已坦承
犯⾏並與告訴⼈達成和解，並已履⾏和解內容完畢，告訴⼈亦表⽰願意原諒被告……，益徵被告犯後終未
再飾詞狡辯，且已取得告訴⼈之諒解。是綜合上情，本院認被告本案肇事致⼈傷害逃逸犯⾏，即便論以該
罪法定最低本刑之有期徒刑6⽉，仍屬情輕法重，客觀上顯⾜以引起社會⼀般⼈之同情，爰依刑法第59條
之規定，酌減其刑。」本來依照中華⺠國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規定，肇事逃逸致⼈受傷罪的法定刑範
圍是「6⽉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」，但本案法官考量到個案情況（像是坦承犯⾏、有與被害⼈和解等）
，認為就算只判最低的有期徒刑6⽉，刑責還是很重，所以就依照中華⺠國刑法第59條進⾏酌減，最後只
判有期徒刑3⽉。

[6]

 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：「成年⼈教唆、幫助或利⽤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
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，加重其刑⾄⼆分之⼀。但各該罪就被害⼈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
，從其規定。」

[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61條第1項：「依法逮捕、拘禁之⼈脫逃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[8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21條第1項：「對於男⼥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⽅法⽽為性
交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」

[9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⽽竊取他⼈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，處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0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3條：「未滿⼗⼋歲⼈或滿⼋⼗歲⼈犯罪者，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，本刑為死刑或無
期徒刑者，減輕其刑。」後段的「減輕其刑」，雖然⽂字上沒有寫明是「應」減輕或「得」減輕，但依照
⽴法原則，沒有寫「得」的話，就是指「應」；這部分說明可參考：楊舒婷（2022），《法條中出現「
應」與「得」，意思⼀樣嗎？有什麼例⼦？》。

[11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：「殺⼈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[12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59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M,113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188%252c20240111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KSDM,112%252c%25e5%25af%25a9%25e4%25ba%25a4%25e8%25a8%25b4%252c229%252c20240205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185-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5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01&FLNO=112#:~:text=%25E7%25AC%25AC%20112%20%25E6%25A2%259D,%25E6%2588%2590%25E5%25B9%25B4%25E4%25BA%25BA%25E6%2595%2599%25E5%2594%2586%25E3%2580%2581%25E5%25B9%25AB%25E5%258A%25A9%25E6%2588%2596%25E5%2588%25A9%25E7%2594%25A8%25E5%2585%2592%25E7%25AB%25A5%25E5%258F%258A%25E5%25B0%2591%25E5%25B9%25B4%25E7%258A%25AF%25E7%25BD%25AA%25E6%2588%2596%25E8%2588%2587%25E4%25B9%258B%25E5%2585%25B1%25E5%2590%258C%25E5%25AF%25A6%25E6%2596%25BD%25E7%258A%25AF%25E7%25BD%25AA%25E6%2588%2596%25E6%2595%2585%25E6%2584%258F%25E5%25B0%258D%25E5%2585%25B6%25E7%258A%25AF%25E7%25BD%25AA%25E8%2580%2585%25EF%25BC%258C%25E5%258A%25A0%25E9%2587%258D%25E5%2585%25B6%25E5%2588%2591%25E8%2587%25B3%25E4%25BA%258C%25E5%2588%2586%25E4%25B9%258B%25E4%25B8%2580%25E3%2580%2582%20%25E4%25BD%2586%25E5%2590%2584%25E8%25A9%25B2%25E7%25BD%25AA%25E5%25B0%25B1%25E8%25A2%25AB%25E5%25AE%25B3%25E4%25BA%25BA%25E4%25BF%2582%25E5%2585%2592%25E7%25AB%25A5%25E5%258F%258A%25E5%25B0%2591%25E5%25B9%25B4%25E5%25B7%25B2%25E5%25AE%259A%25E6%259C%2589%25E7%2589%25B9%25E5%2588%25A5%25E8%2599%2595%25E7%25BD%25B0%25E8%25A6%258F%25E5%25AE%259A%25E8%2580%2585%25EF%25BC%258C%25E5%25BE%259E%25E5%2585%25B6%25E8%25A6%258F%25E5%25AE%259A%25E3%2580%2582%20%25E5%25B0%258D%25E6%2596%25BC%25E5%2585%2592%25E7%25AB%25A5%25E5%258F%258A%25E5%25B0%2591%25E5%25B9%25B4%25E7%258A%25AF%25E7%25BD%25AA%25E8%2580%2585%25EF%25BC%258C%25E4%25B8%25BB%25E7%25AE%25A1%25E6%25A9%259F%25E9%2597%259C%25E5%25BE%2597%25E7%258D%25A8%25E7%25AB%258B%25E5%2591%258A%25E8%25A8%25B4%25E3%2580%258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16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2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2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63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lawABC/57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71
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2條第1項：「犯強盜罪⽽故意殺⼈者，處死刑或無期徒刑。」[1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：「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五⼗四條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
起訴處分確定，於⼗年內再犯第⼀項之罪因⽽致⼈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百
萬元以下罰⾦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⼆百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2條：「對於未發覺之罪⾃⾸⽽受裁判者，得減輕其刑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」

[15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5條第2項：「無期徒刑減輕者，為⼆⼗年以下⼗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[16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5條第1項：「無期徒刑不得加重。」[1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77條第1、2項：「
I 受徒刑之執⾏⽽有悛悔實據者，無期徒刑逾⼆⼗五年，有期徒刑逾⼆分之⼀、累犯逾三分之⼆，由監獄
報請法務部，得許假釋出獄。
II 前項關於有期徒刑假釋之規定，於下列情形，不適⽤之：
⼀、有期徒刑執⾏未滿六個⽉者。
⼆、犯最輕本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累犯，於假釋期間，受徒刑之執⾏完畢，或⼀部之執⾏⽽赦免後
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。
三、犯第九⼗⼀條之⼀所列之罪，於徒刑執⾏期間接受輔導或治療後，經鑑定、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
低者。」

[18]

   ⾏刑累進處遇條例第76條：「第⼆級受刑⼈已適於社會⽣活，⽽合於法定假釋之規定者，得報請假釋。
」

[19]

   之所以會有「有期徒刑執⾏未滿六個⽉者」不能申請假釋的限制，是因為徒刑的⽬的就在於藉由拘束⼈⾝
⾃由來讓受刑⼈好好反省，所以當坐牢時間不夠⻑時，顯然達不到反省的效果。因此，如果原本的有期徒
刑就⽐較短，例如，判4⽉有期徒刑，折半執⾏也才2個⽉⽽已，這種情況就不能申請假釋。

[20]

   就像報考國家考試必須要先符合報考資格才能參加，但也不代表⼀定能合格或通過。[21]

   例如殺⼈罪（中華⺠國刑法第271條）。[22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57條：「科刑時應以⾏為⼈之責任為基礎，並審酌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
刑輕重之標準：
⼀、犯罪之動機、⽬的。
⼆、犯罪時所受之刺激。
三、犯罪之⼿段。
四、犯罪⾏為⼈之⽣活狀況。
五、犯罪⾏為⼈之品⾏。
六、犯罪⾏為⼈之智識程度。
七、犯罪⾏為⼈與被害⼈之關係。
⼋、犯罪⾏為⼈違反義務之程度。
九、犯罪所⽣之危險或損害。
⼗、犯罪後之態度。」

[23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3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185-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6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6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6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7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I0040003&flno=7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27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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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有期徒刑，無期徒刑，科刑，⾃由刑，假釋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1條第1項：「殺⼈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⼗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[2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2條。[25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63條。[26]

   司法院（2023），《刑事量刑專區：量刑資訊系統》。[27]

   司法院（2018），《刑事案件量刑審酌事項參考⼿冊》，⾴19。[2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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